
附件3

第五届“良师益友—我最喜爱的导师”评选办法

一、提名方式

1.凡是具备候选资格的教师均可获得提名； 

2.各学院研究生会广泛发动本学院研究生按照“良师益友”参评条件进行提名，按照各学院分配的名额民主推荐，确定参选名单。
3.推荐导师的相关材料由学院研究生会整理（参评导师推荐表、事迹材料）经所在学院党委审核后，加盖学院党委公章，附带电子版，以及单人生活照和2寸免冠照各一张的电子版报研究生院。

二、报送方式

2013年12月25日17:00前将有关纸质文件上报至校党委研究生工作部（明故宫校区综合楼501室），所有电子材料上传至nuaa_ygb@nuaa.edu.cn。（每位导师的资料置于一个文件夹，文件夹统一命名为《***学院研究生导师***推荐材料》）。

三、候选人资格审查 

组委会依据候选资格和评选标准对提名的候选人进行审查，符合评选要求的候选人进入事迹宣传和投票阶段。 

四、候选人事迹宣传 

组委会将通过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》、南京航空航空大学新闻网、南京航空航空大学研究生院网页、“良师益友—我最喜爱的导师”活动网络平台等媒体对通过资格审查的候选人事迹进行宣传。正式投票前，参评导师的事迹材料将集中在两校区进行集中展示。

五、现场宣传

组委会将举办“良师益友—我最喜爱的导师”现场宣传活动。各学院研究生会、各相关导师课题组及研究生个人可以通过制作个性化的海报、DV等各种宣传方式宣传所推荐的研究生导师。

六、网上投票

开通南京航空航天大学“良师益友—我最喜爱的导师”评选活动专题网站，每位研究生以指定方式登录网络平台进行投票（为了确保公正，投票网络平台会为每位投票人随机产生参评导师的顺序）。每位研究生对候选人的投票数不得超过20名，每位研究生只能投一次票。

网络投票地址及开放时间将于下学期初在研究生院网站上公布。

七、名单产生

由组委会统计和审核网络投票结果，并根据得票情况确定“良师益友—我最喜爱的导师” 当选名单，通过校内外媒体公布评选结果，进行广泛宣传。

八、表彰奖励

举行“良师益友—我最喜爱的导师”颁奖典礼，为当选导师颁发南京航空航天大学“良师益友—我最喜爱的导师”荣誉证书，并进行隆重表彰。

